
民事调解的流程：

受 理 窗 口

达成协议时

申请人 对方

调解委员 调解委员

申   请

另行诉讼等

•民事调解是，通过法院调解委员
会的调解，双方协商而解决纠纷
的手段。
•调解委员会由法官和从民间选出
的2名人以上的调解委员组成。
•调解委员会，在调解之日听取相
关人士讲述的有关纠纷的实情
后，想出最为适当的解决方案，
建议给当事者。

成  立

协议内容写在调解
书上。
调解书与判决有同
等效力。

替代调解的决
定
若两周内没有异
议申请，视为调
解成立。

不成立

互不相让时

对方不出席时

在受理窗口可以
咨询调解手续的
概要、申请方法

等

※家庭内的纠
纷（离婚、继
承等）由家庭
法院处理

把申请书提交到
受理窗口（法院备

有申请表格）

简易法院的民事调解（调停）

调解事件的特征：
1、手续简单：申请时不需要特别的法律知识。简易法院前台备有申请表以及填写说明，按照样本申请
即可。诉讼结束为止的手续都很简单，可以一人完成。
2、顺利解决：原则上使双方都能理解为止进行协商，因此立足实际顺利解决问题。
3、费用低：支付法院的手续费，低于一般诉讼费用。
4、保守秘密：调解是以不公开的形式进行，不想让他人知晓的内容也可以放心讲述。
5、快速解决：在调解中，协商争议的焦点，可缩短时间。一般，开庭2~3次调解成立，因此调解事件的
80%，不满3个月就结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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